产品质量申诉流程

【事项名称】
　产品质量申诉
【办理机构】
黑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处投诉举报中心

【办理地址】
哈尔滨市香坊区香顺街53号  黑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处

【联系电话】
0451-87979196
【办理条件】
1、 申诉内容必须实事求是；

2、 应提供书面材料；

3、 必须写清申诉人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，被诉单位的名称、地址、电话、购买日期、商品名称、牌号、规格、数量、价格及存在的质量问题、证明材料及申诉要求；

4、 为避免商品丢失，投诉办不接受存放实物和原始票证单据，但申诉人可提供票证单据的复印件；

5、 必须通过质量检验来判定质量责任的，检验费用先用申诉人预付，处理终结时，由责任方支付。

【办理程序】



          不属本部门管辖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属受理范围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符合要求






【办结时限】
  产品质量申诉7日内作出处理、移送处理或不予处理的决定，并告知申诉人。产品质量争议调解自接到申诉人提供的书面材料之日起一般情况下30日内终结调解，对于复杂的产品质量争议可延长30日。
【办理依据】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； 
　　2、《黑龙江省产品质量条例》； 
　　3、国家技术监督局第51号令《产品质量申诉处理办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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